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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报告员： Spica A. Tutuhatunewa（印度尼西亚） 
 
增编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1. 2008 年 4 月 16 日，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其第 6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

程项目 5，其内容如下：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a)  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后续行动； 

 “(b)  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筹备工作。” 

2. 委员会收到秘书长关于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后续行

动及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报告

（E/CN.15/2008/14）。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事务司司长

作了介绍性发言。委员会还听取了下列国家代表的发言：巴西、加拿大、美利

坚合众国、大韩民国和印度尼西亚。泰国观察员也作了发言。下列组织的观察

员也作了发言：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亚洲预防犯罪基金

会、世界受害者研究学会和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也代表联合国系统学术委

员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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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议情况  
 
4. 条约事务司司长在介绍性发言中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 2006/26 号决议重申其敦请各国政府执行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大会的成果文件，并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召集一个政府间专家组，以积

累和审议以往大会取得的经验，从而为今后的大会制订一种吸取经验的方法。

她指出，大会在其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73 号决议中注意到 2006 年 8 月 15
日至 18 日在曼谷举行的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吸取经验政府间专家

组会议的报告，并核可了专家组的结论和建议（E/CN.15/2007/6，第 35-47
段）。她还回顾了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筹备工作不限成员

名额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她简要介绍了秘书处将要进行的第十二届会议预防

犯罪大会筹备工作，如筹备区域筹备会议和编写讨论指南，与巴西政府进行协

商以及成立一个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调小组。 

5. 巴西代表报告说，选择巴西萨尔瓦多市为第十二届大会的地点是因为它拥

有众多的住宿、交通和会议基础设施，以及它曾是巴西的第一个首都，举足轻

重，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他强调了确定第十二届预防犯罪大会可能的讨论

议题的重要性。他简要介绍了巴西政府迄今所作的筹备情况。 

6. 一些发言者表示了其本国政府对巴西政府决定主办第十二届预防犯罪大会

的赞赏，并保证其本国政府将对巴西政府给予全力支持。一些发言者还表示其

本国政府致力于对第十一届预防犯罪大会的成果，包括对《协作与对策：建立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战略联盟的曼谷宣言》（大会第 60/177 号决议，附件）采

取后续行动，并介绍了他们各自政府开展的有关活动。 

7. 几位发言者强调了第十二届大会上处理特定犯罪领域的重要性，例如犯罪

趋势的出现和演变、贩毒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网上犯罪、洗

钱、人口贩运和对外来工人的暴力行为等问题。一名发言者强调第十二届预防

犯罪大会有必要讨论犯罪被害人的状况，并指出大会的主题应当为此提供一个

机会。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观察员告知委员会，其研究所

有兴趣组织一次关于教管所人满为患问题的讲习班。  

8. 一名发言者表示希望在筹备今后的预防犯罪大会时将利用从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吸取经验政府间专家组制订的框架。两名发言者指出，今后

的预防犯罪大会应当选择数目有限的议程项目以确保对每个项目进行深入的审

议。一名发言者请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表明其是否可能

有兴趣组织讲习班，促请秘书处尽快最后审定讨论指南，并请各非政府组织考

虑它们如何可对预防犯罪大会作出贡献。 

 

 


